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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编写。 

本文件由四川省水利厅提出、归口并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大学、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崔宁博、侯艳、朱彬、赵璐、宋培、谢颖、孙树仙、李仁笑、姜守政、王智慧、

杨中凤、蒋强、赵和峰。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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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现代化灌区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现代化灌区建设的术语和定义、建设目标、水资源优化配置、灌区安全保障、灌区工

程质量、节水型灌区建设、生态型灌区建设、信息化灌区建设、灌区管理与效益等方面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四川省新建、改（扩）建的大、中型灌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21303  灌溉渠道系统量水规范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7994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GB/T 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 50282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817  农田防护林工程设计规范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SL 61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技术规范 

SL/T 149  水文数据固态存储收集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SL/T 238  水资源评价导则 

SL/T 246  灌溉与排水工程技术管理规程 

SL 252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 310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 

SL 368  再生水水质标准 

SL/T 426  水量计量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SL 566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设计规范 

SL 604  水利数据中心管理规程 

SL 612  水利水电工程自动化设计规范 

SL 651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SL 654  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 

SL/T 712  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 

SL 773  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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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51/ 2311  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现代化灌区 modern irrigation district 

是指通过系统规划建设，基本实现水资源开发利用合理、防洪排涝体系健全、灌排设施配套完善、

工程运行安全可靠、用水配置节约高效、生态环境健康优美、信息决策智能便捷、管理科学规范等现代

化要求的灌区。 

3.2  

节水型灌区 water-saving irrigation district 

通过对灌区取水、输水、配水、用水、退水全过程的系统规划和科学管理，并综合采用工程节水措

施、农艺节水措施和管理节水措施，实现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灌溉保证率、灌溉水利用效

率和灌溉综合效益显著的灌区。 

3.3  

生态型灌区 ecological irrigation district 

通过水土环境保护与治理、生态系统恢复与重构、设施设备节能等措施，形成水环境质量安全可靠、

水生态治理系统科学、人与自然和谐、灌区水环境与水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单位水量提供的生态服务功

能最大的可持续发展灌区。 

3.4  

信息化灌区 informationizedirrigationdistrict 

利用现代计算机、通信和智能控制等技术建立灌区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取水、输水、配水、用水、

退水全过程实现信息化监测、智能化控制和精准化管理的灌区。 

4 工程等级与设计标准 

4.1 工程等级划分 

4.1.1 蓄水工程等级应符合 GB 50201 和 SL 252 的规定。 

4.1.2 引水工程等级应符合 GB 50288 的规定。 

4.1.3 提水工程等级应符合 GB 50288 的规定。 

4.1.4 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中水工建筑物级别，应符合 GB 50288 和 SL 252 的规定。 

4.1.5 灌溉渠道、排水沟道、灌溉与排水渠系建筑物级别应符合 GB 50288 和 SL 252 的规定。 

4.2 设计标准 

4.2.1 防洪标准应符合 GB 50201 的规定。 

4.2.2 灌溉标准应符合 GB 50288 的规定。 

4.2.3 排水标准应符合 GB 50288 和 DB51/ 2311 的规定。 

4.2.4 灌排水质标准应符合 GB 50288、GB 5084、SL 368、GB 3838 和 GB 8978 的规定。 

4.2.5 灌区信息化标准应符合 GB 50395、GB/T 22239、GB/T 28714、SL 61、SL/T 149、SL/T 426、

SL 566、SL 604、SL 65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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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般规定 

5.1 建设目标 

以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理念指导灌区的系统规划与建设，科学构建灌区蓄引提相结合的水资源调配

体系、旱能灌涝能排的灌排保障体系、安全稳定和完善的工程体系、健康和谐的水生态水环境体系、信

息化智能化的控制体系、科学高效的水管理体系等，实现水资源配置合理、供水安全可靠、用水节约高

效、生态环境和谐、信息化智能化管理便捷的总体目标，显著提升灌区用水效率与效益，保障灌区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5.2 主要指标 

5.2.1 现代化灌区按三级指标体系管理。一级指标涵盖灌区安全、灌区工程质量、灌区节水、灌区生

态、灌区信息化、灌区管理和灌区效益 7个方面，下设 24 个二级指标和 86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见附

录 A 中表 A.1。现代化灌区各项指标应符合表 A.1 的规定，并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 灌区安全保障：灌区工程应具备健全的防灾减灾能力和有效的灌排保障体系，设计标准和各

项技术参数应满足工程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 

—— 灌区工程质量：灌区取水、输水、配水、用水和退水等各项工程设施应配套完善，运行安全

可靠，工程配套率和完好率满足正常运行要求。 

—— 灌区节水：灌区各项用水效率指标满足要求，执行计划用水和取水计量制，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和定额管理。 

—— 灌区生态环境：灌区排水、退水对生态环境无不利影响，灌区无涝渍害，退水水质标准、水

土流失率、土壤侵蚀模数和灌区回归水重复利用率等指标满足要求。 

—— 灌区信息化：灌区信息化系统应具备完善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决策和反馈功能，

实现设施设备控制自动化、运行管理智能化。 

—— 灌区管理：灌区应具备完善的管理体系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建设与运行管理智能高效，供水

服务公平可靠，管理队伍结构合理。 

—— 灌区效益：灌区用水效率高，经济效益显著，社会与生态效益突出。 

5.2.2 灌区各项指标的评价应以工程设计方案和现状调查为基础。 

6 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 

6.1 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应以灌区水资源评价为依据，并与流域和行政区域或灌区水资源评价相协调。

灌区水资源评价应实行地表水与地下水、水量与水质统一评价，并遵循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社会发

展、水资源配置与水生态水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原则。 

6.2 灌区农业产业结构及作物种植结构应符合当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农业部门相关规划，并优

先配置节水型农业用水。 

6.3 灌溉定额及灌溉制度应依据当地灌溉试验资料确定，缺乏资料地区可根据条件相近地区灌溉试验

资料确定，无当地或相近地区灌溉试验资料的地区应依据用水定额确定。 

6.4 灌区需水量应按不同水平年、不同保证率进行预测，并统筹灌区生活、生产、生态多目标用水需

求，优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供水；灌区需水总量应与其可供水量相匹配。 

6.4.1 灌区生活需水量，应按城镇居民和公共生活、农村生活（人、畜需水）等项进行预测，并符合

GB 50282、SL 310 和《四川省用水定额》等的规定。 

6.4.2 灌区农业生产需水量，应按作物产量或水分生产率高的灌溉制度确定，并符合《四川省用水定

额》相关规定；工业生产需水量应按工业企业发展规划和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确定，并符合 GB 5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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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川省用水定额》规定。 

6.4.3 灌区生态需水量，应按维持和改善灌区生态与环境基本功能所需的河道外需水量进行预测，并

符合 SL/T 712 规定。 

6.5 灌区可供水量应按不同水平年、不同保证率、不同水源配置进行预测。灌区可供水量的年内分配

比例应符合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和供区所在行政区的用水总量控制要求。 

6.6 灌区水量供需平衡分析应对不同水平年、不同保证率情况下灌区可供水量与灌区需水量进行平衡

分析，优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兼顾农业、工业和生态环境用水。 

6.7 对多水源灌区，应经技术、经济多方案比较，建设水源连通工程，合理配置灌区水资源。对水资

源不足的灌区，应优先利用灌区内水源补水，不足部分从灌区外引水补充。 

7 灌区安全保障 

7.1 灌区应具备可靠的防洪减灾体系，确保防洪安全。灌区防洪标准应符合 GB 50201 的规定。 

7.2 灌区应具备可靠的供水保障体系，确保供水安全。灌区内城市生活供水保证率不应小于 97%，一

般城镇生活工业供水保证率不应小于 95%，严重缺水地区不应小于 90%，工业供水保证率不应小于 95%。 

7.3 灌溉设计保证率应符合 GB 50288 的规定。 

7.4 灌区农田灌溉水质应符合 GB 5084 和 SL 368 的规定。 

7.5 灌区应具备完善的排涝体系，旱能灌、涝能排。农田排涝设计暴雨重现期宜为 5~10 年以上，设计

暴雨历时和排除时间应符合 GB 50288 的规定。 

7.6 灌区各类工程及建筑物的使用年限应符合 SL 654 的规定。 

8 灌区工程质量 

8.1 灌区工程设计应按照 GB 50288 的规定设计。 

8.2 水源工程应安全可靠，取水设施完备，枢纽建筑物完好率应不小于 98%，机电设备和金属结构完

好率应不小于 98%。 

8.3 骨干输配水工程（干、支渠）渠系分布合理，输配水调控灵活，功能完善，与田间灌溉工程衔接

顺畅。骨干渠道衬砌率应不小于 80%，骨干渠道完好率应不小于 90%，骨干渠系建筑物完好率应不小于

90%。 

8.4 骨干排水工程（排水渠（沟））应配套完整，功能完善，排水能力应满足灌区退水要求。骨干排

水渠（沟）完好率应不小于 90%，骨干排水渠建筑物完好率应不小于 90%。 

8.5 灌区量测水站点布设应满足水量调配、用水和节水管理要求，根据经济、合理、实用的原则统一

规划布设。渠首和不同水管理单位交接水断面量测水设备配套率应不小于 80%，完好率应不小于 90%。

量测水设施测量精度应符合 GB/T 21303 的规定。 

9 节水型灌区建设 

9.1 规划节水 

9.1.1 灌区建设应坚持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宜，水资源利用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空间布

局等协调发展，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 

9.1.2 灌区用水指标不应超过批复的用水总量，应优化配置、合理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有条件的

灌区应合理利用灌溉回归水。 

9.1.3 灌区规划、续建配套及现代化改造，应根据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水资源承载能力、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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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要求和节水灌溉发展水平，合理确定节水灌溉工程发展规模。 

9.2 工程节水 

9.2.1 骨干渠道（干、支渠）应根据当地自然条件、经济社会条件、工程技术要求，选择合理的防渗

和衬砌型式，骨干渠道（干、支渠）衬砌率不应小于 80%。 

9.2.2 自流灌区和提水灌区宜采用管道输水，经济作物种植区、设施农业区、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区等

宜采用喷灌、微灌和低压管道灌溉等高效节水灌溉。 

9.2.3 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宜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化推进高效节水灌溉。灌区节水灌溉

率不应小于 80%，高效节水灌溉率不应小于 40%。 

9.2.4 渠系水利用系数：大型灌区不应小于 0.55，中型灌区不应小于 0.65；管道水利用系数不应小于

0.95；水稻灌区田间水利用系数不宜小于 0.95，其他灌区不宜小于 0.90。 

9.2.5 灌溉水利用系数：大型灌区不应小于 0.50，中型灌区不应小于 0.60。 

9.3 管理节水 

9.3.1 灌区应推进取用水计量，提高灌溉用水计量率，灌区渠首和不同水管理单位交接水断面取水计

量率应符合本规范 8.5 条相关规定。 

9.3.2 灌区应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农业用水补贴标准，完善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制度，推行城

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9.3.3 灌区应实行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控制用水总量，提高用水效率。灌区计划用水执行率和定额

管理执行率应达到 100%。 

9.3.4 规划、新建、扩建和续建灌区，应进行节水评价，落实节水方案与保障措施。 

9.3.5 农艺节水。灌区应适水调整作物种植结构，选育耐旱作物与节水品种，推广地面覆盖技术，加

强农业化控节水技术，推广保护性耕作与半旱栽培技术。 

10 生态型灌区建设 

10.1 一般规定 

10.1.1 灌区生态工程建设应坚持节约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统筹规划，加大

河、湖、渠（沟）保护和监管力度，实施水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和谐优美的生态型灌区。 

10.1.2 灌区应根据地形、水源、动力条件和行政区划等因素，按照节约能源和方便管理的原则建设。 

10.1.3 灌区应根据地形、工程状况、农业种植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因地制宜开展水土保持治

理。灌区宜建设农田防护林改善小气候，防护林应尽可能与护路林、生态林等相结合，减少耕地占用面

积。农田防护林布设应符合 GB/T 50817 的规定。 

10.1.4 灌区田间农业面源治理应通过调查、监测，明确农业面源污染物种类、迁移富集路径和重点污

染区域，科学确定综合治理方案。 

10.1.5 灌区灌排系统布置宜与生态沟渠、生态湿地建设相结合，提升灌区水生态环境质量。 

10.2 水源工程 

10.2.1 水源工程布置应遵循节能、高效、协调的原则，有条件的灌区应与水利风景区建设相适应。 

10.2.2 灌区泵站、水闸、金属结构启闭设备等机电设备应低能耗、高效率；控制系统宜选用变频装置。 

10.2.3 已建灌区水源工程宜因地制宜开展节能和水景观打造，在临近居民区的地方宜设置亲水平台、

景观步道和休闲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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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生态工程 

10.3.1 灌区新建生态渠道、生态排水沟和生态护坡（护岸），宜采用新型环保材料衬砌。 

10.3.2 灌区河道生态治理，宜采用生态护坡（护岸），合理建设生态水景观。 

10.3.3 灌区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应符合 GB 51018 的要求，灌区水土流失率不应大于 5%；土壤侵蚀模数

不应大于 500 t/(hm
2
·a)。 

10.3.4 灌区动物物种密集地区及自然保护区附近的渠（沟），宜设置动物迁移与逃生通道。 

10.4 田间工程 

10.4.1 田间工程应采用适宜的节水灌溉与节肥控污技术。 

10.4.2 田间机电设备应选择高效、节能的设备。 

10.4.3 田间灌排系统应注重田间灌排设施的多功能性，宜新建生态沟渠和生态湿地，构建农田(节水

灌溉与控制排水)－生态型田间沟渠(带状湿地)－小型湿地(低洼地)三道防线，有效削减农业面源污染，

改善灌区水环境。 

10.4.4 田间生态工程和生态湿地宜选用耐污能力强、根系发达，对氮、磷等污染物吸附净化效果好，

易于管理的本土先锋植物。 

11 信息化灌区建设 

11.1 一般规定 

11.1.1 灌区信息化系统应选用性能稳定、标准统一的产品，应有良好的售后维护、兼容升级及更新换

代服务。 

11.1.2 灌区信息化系统软件应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和可兼容性，通信模式稳定可靠，具有抗干扰能力，

应充分利用灌区内覆盖的公共通信资源，根据灌区条件采用适宜的信息传输方式。通信模式应符合 SL 

651 的规定。 

11.1.3 取水、输水、配水、用水和退水过程的信息化模块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匹配良好，运行稳定，

便捷高效。 

11.1.4 灌区信息化系统需运行稳定可靠，所需能耗宜采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 

11.2 信息化监测 

11.2.1 灌区信息化监测包括枢纽工程信息化监测、骨干输配水工程（干、支渠）信息化监测及退水信

息化监测等。信息化监测应符合 GB/T 28714、GB/T 27994、SL 61、SL/T 426、SL 566 的规定，监控系

统应符合 GB 50395 的规定。 

11.2.2 枢纽工程信息化监测。应实时监测枢纽工程水位、流量，定期监测水质，水质监测应满足 GB 3838

规定。关键位置应实现 24h 不间断实时影像监控，监控范围应至少覆盖挡水建筑物、泄水建筑物、取水

建筑物等区域，有条件的灌区，应布置泥沙监测设施。监测设施的选用应符合 SL/T 426 的规定。 

11.2.3 骨干输配水工程（干、支渠）信息化监测。干支渠分水口应实现流速、流量实时监测和 24h

不间断影像监控，监控范围应至少覆盖渠道重要断面、分水闸及监测硬件等区域。监测设施的选用应符

合 SL/T 426 的规定。 

11.2.4 灌区退水信息化监测。对于有集中退水口的灌区，应实时监测集中退水口水位、流量，定期监

测水质，水质监测应满足 GB 3838 规定。集中退水口实现 24h 不间断实时影像监控，有条件的灌区还应

布置泥沙监测设施。监测设施的选用应符合 SL/T 42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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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信息化控制 

11.3.1 信息化控制主要包括取水信息化控制、输水信息化控制和配水信息化控制等。信息化控制应符

合 SL 612 的规定。 

11.3.2 取水信息化控制。应实现首部取水枢纽信息化控制，满足灌区实时高效取水，取水枢纽流量控

制精度不应高于 5%。 

11.3.3 输水信息化控制。应实现灌区骨干渠系（干、支渠）分水设施信息化控制，满足灌区实时高效

输水需求。大中型灌区干支渠信息化控制率不应小于 80%，有条件的区域，应对下级渠系开展输水信息

化控制。 

11.3.4 配水信息化控制。应结合灌区作物灌溉预报和灌区退水预测，实现灌区优化配水。灌区作物灌

溉预报覆盖率不应低于 80%。 

11.4 信息化管理 

11.4.1 灌区应建设信息化管控中心，宜配备必要的管理机房、办公用房和管理人员，并根据需要建设

分级管控中心。信息化管控中心应满足 SL 604、SL/T 149 规定。 

11.4.2 灌区管理系统应预留接口，以备接入上级主管部门管理系统及后期拓展需要，管理软件应设分

级管控，采用内网、防火墙、身份识别等必要的措施确保数据安全。信息安全应满足 GB/T 22239 规定。 

12 灌区管理与效益 

12.1 灌区管理 

12.1.1 组织管理。灌区应依据精简高效、切合实际的原则，建立能体现灌区功能和职能的管理模式，

建立健全灌区管理制度。灌区应落实管理机构和人员编制，合理设置岗位和人员配置，组建能力素质强，

技术水平高的管理队伍，管理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合理，专管人员中水利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占有

率不应小于 60%，其他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占有率不应小于 20%；灌区在岗职工年度培训率不应小于 60%，

管理与技术人员年度培训率不应小于 80%；万亩灌面专管人数不应大于 2人。 

12.1.2 安全管理。灌区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应包含

工程安全巡查制度、隐患排查制度、登记建档制度、事故报告和应急响应制度、防汛抗旱（重要险工段

事故）应急预案、工程设施设备检查制度和灾情演练制度。 

12.1.3 工程管理。灌区应落实工程管护主体，明确管护范围，建立健全工程日常管理制度、工程巡查

及维修养护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管理用房及配套设施完善，工程管理标志、标牌齐全、醒目，管理配

套道路畅通安全。 

12.1.4 供用水管理。灌区应制定用水管理制度和用水计量系统管护制度，科学合理调配供水，统筹兼

顾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灌区应按照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计划供水和节约用水相结合的原则制

定用水计划。灌区应推进并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完成率应达到 100%，水事纠纷

调解处理率应达到 100%。灌区供用水管理除应符合本条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规范 9.3 条的相关要求。 

12.1.5 经济管理。灌区应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和水费计收制度。灌区应有主管部门

批准的年度预算计划，年度预算执行率应达到 100%，开支合理。足额落实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和管理人

员经费，水费收缴率不应低于 95%。 

12.1.6 信息化管理。灌区管理设施的配备应满足信息化管理要求，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灌区管

理智能高效。灌区信息化管理除符合本条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范 11.4 的相关要求。 

12.1.7 灌区管理除符合本规范规定外，尚应符合 SL/T 246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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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灌区效益 

12.2.1 经济效益。灌区应具有较优的经济效益，通过优化配置水资源降低灌区运行维护成本，提高灌

水效益，灌溉水分生产率不应小于 1.4kg/m
3
。 

12.2.2 社会效益。灌区应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引导灌区群众加深对水情的认知，增强公众水安全、

水忧患、水道德意识，促进形成全民知水、节水、护水、亲水的良好社会风尚和人水和谐的社会秩序，

灌区水情教育普及率宜达到 100%；提升灌区管理服务质量，灌区群众满意度不宜小于 90%。 

12.2.3 生态效益。灌区应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维持灌

区生态系统健康稳定，促进灌区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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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现代化灌区建设指标体系 

 

现代化灌区各项指标应符合表A.1的规定。 

表A.1 现代化灌区建设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指标值计算 

灌区 

安全 

保障 

防洪标准 
防洪保护区的防洪标准

*
 符合GB 50201《防洪标准》规定 -- 

各建筑物防洪标准
*
 符合GB 50201《防洪标准》规定 -- 

供水 

保证率

（%） 

城市生活供水保证率
*
（%） ≥97 

（城市生活供水得到保证的

天数/评价总天数）×100% 

一般城镇、村镇生活供水保

证率
*
（%） 

≥95 

严重缺水地区≥90 

（一般城镇、村镇生活供水得

到保证的天数/评价总天数）

×100% 

工业供水保证率
*
（%） ≥95 

（工业供水得到保证的天数/

评价总天数）×100% 

乡镇企业供水保证率（%） ≥90 
（乡镇企业供水得到保证的

天数/评价总天数）×100% 

灌溉设计

保证率

（%） 

灌溉设计保证率
*
（%） 

符合GB 50288《灌溉与排水工程

设计标准》的规定 

(设计灌溉用水量全部获得满

足的年数/总年数)×100% 

供水水质 

农田灌溉水质
*
 

符合GB 5084《农田灌溉水质标

准》和SL 368《再生水水质标准》

的规定 

-- 

生活用水水质
*
 

符合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和CJ 3020《生活饮用水

水源水质标准》的规定 

-- 

农田排涝 

标准 

设计暴雨重现期
*
 5~10年 -- 

设计暴雨历时和排除时间
*
 

符合GB 50288《灌溉与排水工程

设计标准》的规定 
-- 

灌区 

工程 

质量 

水源工程 

水源枢纽建筑物完好率
*
（%） ≥98 

（完好的水源枢纽建筑物数

量/水源枢纽建筑物总数）×

100% 

机电设备完好率
*
（%）  ≥98 

（完好的机电设备数/机电设

备总数）×100% 

金属结构及其启闭设备完好

率（%） 
≥98 

（完好的金属结构及启闭设

备数/金属结构及启闭设备数

总数）×100% 

骨干输配

水工程 
骨干渠道衬砌率

*
（%） ≥80 

（骨干渠道衬砌长度/骨干渠

道总长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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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现代化灌区建设指标体系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指标值计算 

灌区 

工程 

质量 

骨干 

输配水工程 

骨干渠道完好率
*
（%） ≥90 

（骨干渠道完好长度/骨干渠道总长

度）×100% 

骨干渠系建筑物 

完好率
*
（%） 

≥90 
（骨干渠系建筑物完好数/骨干渠系

建筑物总数）×100% 

维修养护道路配套率

（%） 
100 

（已配套维修养护道路长度/应配套

长度）×100% 

骨干 

排水工程 

骨干排水沟完好率
*
（%） ≥90 

（骨干排水沟完好长度/骨干排水沟

总长度）×100% 

骨干排水沟建筑物完

好率
*
（%） 

≥90 
（骨干排水沟建筑物完好数/骨干排

水沟建筑物总数）×100% 

量测设施 

干、支渠交接水断面量

测水设备配套率
*
（%） 

≥80 

（干、支渠交接水断面已配套量测水

设备数目/应配套量测水设备数目）

×100% 

干、支渠交接水断面量

测水设备完好率
*
（%） 

≥90 

（干、支渠交接水断面已配套量测水

设备完好数目/已配套量测水设备总

数）×100% 

灌区节水 

节水指标 

渠系水利用系数
*
 

大型灌区≥0.55 

中型灌区≥0.65 

末级固定渠道输出水量/干渠渠首引

入水量 

管道水利用系数
*
 ≥0.95 

末级固定管道输出水量/干管首部引

入水量 

田间水利用系数 
水稻灌区≥0.95，建议性 

其他灌区≥0.90，建议性 

灌入田间可被作物利用水量/末级固

定渠道出水量 

灌溉水利用系数
*
 

大型灌区≥0.50 

中型灌区≥0.60 

灌入田间可被作物利用水量/渠首总

引水量 

节水灌溉率
*
（%） ≥80 

（节水灌溉工程面积/灌区有效灌溉

面积）×100% 

高效节水灌溉率
*
（%） ≥40  

（喷灌、微灌、低压管道灌溉面积/

有效灌溉面积）×100% 

取水计量率（%） ≥80 
（已安装取水计量设施数量/应安装

计量设施数量）×100% 

计划用水执行率
*
（%） 100 （未超取水计划月数/12）×100% 

定额管理执行率
*
（%） 100 

（未超定额用水项/定额用水管理总

项）×100% 

用水 

总量指标 

万元GDP用水量 

（m³/万元） 
不高于省市下达目标值 年度用水总量/国民经济增加值 

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
（%） 

不高于主管部门下达的计

划用水总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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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现代化灌区建设指标体系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指标值计算 

灌区 

生态环境 

水土环境 

退水水质标准
*
 

符合GB 5084《农田灌溉

水质标准》、GB 3838《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和DB 51/ 2311《四

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

染排放标准》的规定 

-- 

水土流失率
*
（%） ≤5 

（灌区水土流失面积/灌区国土总面积）

×100% 

土壤侵蚀模数
*
 ≤500t/(hm

2
·a) 

根据SL 773《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

算导则》计算 

灌区涝渍化率（%） ≤5 （涝渍化耕地面积/耕地总面积）×100% 

生态治理 

工程 

灌区回归水重复利

用率（%） 
≥80 

（灌区回归水重复利用量/灌区回归水总

量）×100% 

机电 

设备节能 

节能泵站覆盖率

（%） 
≥90 （节能泵站数量/泵站总数）×100% 

节能启闭设备覆盖

率（%） 
≥90 

（节能启闭设备数量/启闭设备总数）×

100% 

灌区 

信息化 

信息化监测 

枢纽工程水位监测
*
 实现 首部枢纽是否实现实时水位监测 

枢纽工程流量监测
*
 实现 首部枢纽是否实现实时取水流量监测 

枢纽工程水质监测
*
 实现 首部枢纽是否实现水质监测 

枢纽工程影像监控 实现 
首部枢纽是否实现24h不间断实时影像监

控 

干支渠流量监测率
*

（%） 
100 

（干支渠分水口实现实时流量监测处数/

分水口总处数）×100% 

干支渠影像监控率

（%） 
100 

（干支渠分水口实现24h不间断实时影像

监控处数/分水口总处数）×100% 

信息化控制 

取水信息化控制
*
 实现 首部取水控制枢纽是否实现信息化控制 

干支渠输水信息化

控制率
*
（%） 

≥80 
(干支渠分水口已实现信息化控制的处数

/干支渠分水口总处数)×100% 

灌区作物灌溉预报

覆盖率
*
（%） 

≥80 
（实现作物灌溉预报区域面积/灌区总灌

溉面积）×100% 

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 

管控中心建设 
实现 

是否建有信息化管控中心，配备专用控制

房、专管人员 

分级管控 

中心配套率（%） 
100 

灌区下设有分级专管部处时，(实现信息

化管理的专管部处/专管部处总数)×

100% 

软件安全性 实现 

软件严格设置分级管控权限，设多重安全

设施（内网、防火墙、身份识别等）保障

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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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现代化灌区建设指标体系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指标值计算 

灌区 

信息化 

信息化 

管理 
软硬件维保 实现 

软硬件有专业技术人员（或公司）

管理，定期维护升级 

灌区管理 

组织管理 

水利工程专业技术人

员占有率
*
（%） 

≥60 
（水利工程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灌区管理人员总数）×100% 

其他工程专业技术人

员占有率
*
（%） 

≥20 
（其他工程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灌区管理人员总数）×100% 

管理与技术人员年度

培训率
*
（%） 

≥80 

（每年实际参加培训的管理技术

人员数量/管理技术人员总数）×

100% 

在岗职工培训率
*
（%） ≥60 

（在岗职工培训数量/在岗职工

总数）×100% 

万亩灌面专管人员人

数
*
（人/万亩） 

≤2 专管人员总数/灌溉面积 

安全管理 

工程安全巡查制度 有 -- 

隐患排查制度 有 -- 

登记建档制度 有 -- 

事故报告和应急响应

制度 
有 -- 

防汛抗旱（重要险工段

事故）应急预案 
有 -- 

工程设施设备检查制

度 
有 -- 

灾情演练制度 有 -- 

工程管理 

工程日常管理制度 有 -- 

工程巡查及维修养护

制度 
有 -- 

档案管理制度 有 -- 

管理用房 有 -- 

工程管护道路 畅通安全 -- 

供用水 

管理 

用水管理制度 有 -- 

用水计量系统管护制

度 
有 --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完

成率
*
（%） 

100 
（已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灌

溉面积/应完成灌溉面积）×100% 

水事纠纷调解处理率
*

（%） 
100 

（处理的水事纠纷事件/水事纠

纷事件总数）×100% 

经济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有 -- 

资产管理制度 有 -- 

水费计收制度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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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现代化灌区建设指标体系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指标值计算 

灌区管理 经济管理 

水资源税缴纳率
*
（%） 100 

（实缴水资源税额/应缴水资源税总

额）×100% 

工程维修养护经费落实

率
*
（%） 

≥95 
（年实际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年核定

工程维修养护经费）×100% 

管理人员经费落实率
*

（%） 
100 

（年实际管理人员经费/年核定管理

人员经费）×100% 

水费收缴率
*
（%） ≥95 （实收水费/应收水费）×100% 

年度预算执行率
*
（%） 100 

（年实际执行额度/年批复预算额度）

×100% 

灌区效益 

经济效益 

灌区用水户人均年收入

水平增长率（%） 
≥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当年人均年收入-上年人均年收入）

/上年人均年收入×100% 

灌溉水分生产率
*
（kg/m

3
） ≥1.4 灌区农产品产量/灌区灌溉水量 

社会效益 

水情教育普及率（%） 100 
（灌区接受水情教育的群众人数/灌

区群众总人数）×100% 

群众满意度（%） ≥90 
（群众满意度得分80分以上的问卷数

/问卷总数）×100% 

注： 

1、骨干输配水工程包括灌溉干支渠及其上的渠系建筑物。 

2、骨干排水工程包括排水干支渠及其上渠系建筑物。 

3、表中注明“*”的三级指标为约束性指标，其余指标值为建议性指标值，约束性指标需全部达到后方可认定为现 

代化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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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灌溉供水水质标准 

 

B.1 表 B.1 列出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指标标准限值。 

表 B.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指标标准限值              单位：mg/L 

序号 指标标准值分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1 水温（℃） 

人为造成的环境水温变化应限制在： 

周平均最大温升≤1 

周平均最大温降≤2 

2 PH值（无量纲） 6～9 

3 溶解氧                 
≥饱和率90%

（或7.5） 
≥6 ≥5 ≥3 ≥2 

4 高锰酸钾指数            ≤2 ≤4 ≤6 ≤10 ≤15 

5 化学需氧量（COD）      ≤15 ≤15 ≤20 ≤30 ≤40 

6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3 ≤3 ≤4 ≤6 ≤10 

7 氨氮（NH3-N）          ≤0.15 ≤0.5 ≤1.0 ≤1.5 ≤2.0 

8 总磷（以P计）           
≤0.02（湖、

库0.01） 

≤0.1（湖、库

0.025） 

≤0.2（湖、

库0.05） 

≤0.3（湖、

库0.1） 

≤0.4（湖、

库0.2） 

9 总氮（湖、库以N计）     ≤0.2 ≤0.5 ≤1.0 ≤1.5 ≤2.0 

10 铜                      ≤0.01 ≤1.0 ≤1.0 ≤1.0 ≤1.0 

11 锌 ≤0.05 ≤1.0 ≤1.0 ≤2.0 ≤2.0 

12 氟化物（以F
-
计）         ≤1.0 ≤1.0 ≤1.0 ≤1.5 ≤1.5 

13 硒                      ≤0.01 ≤0.01 ≤0.01 ≤0.02 ≤0.02 

14 砷 ≤0.05 ≤0.05 ≤0.05 ≤0.1 ≤0.1 

15 汞                      ≤0.00005 ≤0.00005 ≤0.0001 ≤0.001 ≤0.001 

16 镉 ≤0.001 ≤0.05 ≤0.05 ≤0.05 ≤0.1 

17 铬（六价）              ≤0.01 ≤0.01 ≤0.05 ≤0.05 ≤0.1 

18 铅                      ≤0.01 ≤0.01 ≤0.05 ≤0.05 ≤0.1 

19 氰化物                  ≤0.005 ≤0.05 ≤0.2 ≤0.2 ≤0.2 

20 挥发酚 ≤0.002 ≤0.002 ≤0.005 ≤0.01 ≤0.1 

21 石油类                  ≤0.05 ≤0.05 ≤0.05 ≤0.5 ≤1.0 

2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2 ≤0.2 ≤0.2 ≤0.3 ≤0.3 

23 硫化物                  ≤0.05 ≤0.1 ≤0.05 ≤0.5 ≤1.0 

24 粪大肠菌群（个/L）       ≤200 ≤2000 ≤10000 ≤2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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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表 B.2 列出了农田灌溉水质基本控制指标限值。 

表 B.2 农田灌溉水质基本控制指标限值 

序号 项目类别 
作物种类 

水田作物 旱地作物 蔬菜 

1 PH值 ≤5.5～8.5 

2 水温（℃）               ≤35 

3 悬浮物/（mg/L）            ≤80 ≤100 ≤60
a
，15

b
 

4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mg/L）  ≤60 ≤100 ≤40
a
，15

b
 

5 化学需氧量（CODCR）/（mg/L）             ≤150 ≤200 ≤100
a
，60

b
 

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5 ≤8 ≤5 

7 氯化物(以CL
-
计) /（mg/L）                  ≤350 

8 硫化物(以S
2-
计) /（mg/L）                  ≤1 

9 全盐含量/（mg/L） ≤1000（非盐渍化地区），≤2000（盐渍化地区） 

10 总铅/（mg/L） ≤0.2 

11 总镉/（mg/L） ≤0.01 

12 铬（六价）/（mg/L） ≤0.1 

13 总汞/（mg/L） ≤0.001 

14 总砷/（mg/L） ≤0.05 ≤0.1 ≤0.05 

15 粪大肠菌群数（MPN/L）      ≤40000 ≤40000 ≤20000
a
，10000

b
 

16 蛆虫卵数（个/10L）    ≤20 ≤20
a
，10

b
 

注： 

1、a—加工、烹调及去皮蔬菜。 

2、b—生食类蔬菜、瓜类及草本水果。 

B.3 表 B.3 列出了农田灌溉水质选择性控制指标限值。 

表 B.3 农田灌溉水质选择性控制指标限值 

序号 项目类别 作物种类 

水田作物 旱地作物 蔬菜 

1 氰化物（以CN
-
计）/（mg/L） ≤0.5 

2 氟化物（以F
-
计）/（mg/L） ≤2（一般地区），≤3（高氟区） 

3 石油类/（mg/L） ≤5 ≤10 ≤1 

4 挥发酚/（mg/L）                           ≤1 

5 总铜/（mg/L）          ≤0.5 ≤1 

6 总锌/（mg/L）                             ≤2 

7 总镍/（mg/L）                             ≤0.2 

8 硒/（mg/L）            ≤0.02 

9 硼/（mg/L）            ≤1
a
，2

b
，3

c
 

10 苯/（mg/L）            ≤2.5 

11 甲苯/（mg/L） ≤0.7 

12 二甲苯/（mg/L）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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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农田灌溉水质选择性控制指标限值（续） 

序号 项目类别 作物种类 

水田作物 旱地作物 蔬菜 

13 异丙苯/（mg/L） ≤0.25 

14 苯胺/（mg/L） ≤0.5 

15 三氯乙醛/（mg/L） ≤1 ≤0.50 

16 丙烯醛/（mg/L） ≤0.5 

17 氯苯/（mg/L） ≤0.3 

18 1,2-二氯苯/（mg/L） ≤1.0 

19 1,4-二氯苯/（mg/L） ≤0.4 

20 硝基苯/（mg/L） ≤2.0 

注： 

1、a—对硼敏感作物，如黄瓜、豆类、马铃薯、笋瓜、韭菜、洋葱、柑橘等。 

2、b—对硼耐受性较强的作物，如小麦、玉米、青椒、小白菜、葱等。 

3、c—对硼耐受性强的作物，如水稻、萝卜、油菜、甘蓝等。 

 

 


